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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个体工商户
营业执照无法缴回声明作废公告

 景志成等4户个体工商户（详细情况见附表）已向我局申请办理遗失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并经我局办结，其营业执照因无法缴回，当事人已在《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申请表》声明，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依据《云南省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现由我局公告其营业执照正、副本作废。  
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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